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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66� � � � � � � � � �证券简称：桃李面包 公告编号：2020-128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持股

5%

以上股东及视为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持股5%以上股东及视为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5%以上

股东吴学东先生（董事）、盛雅莉女士（董事）及视为一致行动人董事盛龙先生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7,098,962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7.77%（公司因可转债转股，

总股本变为680,152,702股，上述人员比例变为17.22%）；盛杰女士等4位视为一致行动

人的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03,411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4%（公司因可转债转股，

总股本变为680,152,702股，上述人员比例变为0.13%）。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0年8月20日、2020年9月4日披露了《桃李面包关于董事、持股5%以

上股东及视为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98）、《桃李面包关于

董事、持股5%以上股东及视为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03）。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公司5%以上股东吴学东先生（董事）、盛雅莉女士（董事）及视

为一致行动人董事盛龙先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13,

17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公司因可转债转股，总股本变为680,152,702股，上

述比例变为1.94%）；盛杰女士等4位视为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40,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上述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

数量和减持时间均已过半，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吴学东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33,838,949 5.14% IPO前取得：33,838,949股

盛雅莉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66,537,037 10.10% IPO前取得：66,537,037股

盛龙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6,722,976 2.54%

IPO前取得：16,716,516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6,460

股

盛杰等 4�位股东 5%以下股东 903,411 0.14% IPO前取得：903,411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吴学群 164,487,770 24.96% 控股股东

吴学亮 100,119,417 15.20% 控股股东

吴志刚 71,353,839 10.83% 控股股东

盛雅莉 66,537,037 10.10% 控股股东

吴学东 33,838,949 5.14% 控股股东

肖蜀岩、盛龙、盛利、盛杰、盛雅萍、盛玲、

费智慧

46,097,554 7.00%

盛雅萍、盛玲、 盛杰为

吴志刚配偶的妹妹、

盛利、 盛龙为吴志刚

配偶的弟弟、 肖蜀岩

为吴志刚的儿媳，费

智慧为吴志刚配偶的

弟媳

合计 482,434,566 73.23% —

注：吴学群、吴志刚、吴学亮、盛雅莉和吴学东五人于2018年12月22日续签了一致行

动人协议，协议成为公司一致行动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司本着审慎的

原则，将盛龙、盛雅萍、盛利、肖蜀岩、盛杰、盛玲、费智慧视为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董事、持股5%以上股东及视为一致行动人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

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吴学东、 盛龙、

盛雅莉

13,170,000 1.94%

2020/8/26

～2020/9/3

大宗交

易

58.78-59.

13

778,016,300

103,

928,962

15.28%

盛杰等 4�位股

东

40,100 0.01%

2020/10/28

～

2020/10/28

集中竞

价交易

64.9-65.5 2,618,490 863,311 0.13%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董事、大股东及视为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并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

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 本次减持股份的董事、大股东及视为一致行动人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股票市场情

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在按照

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3848� � � � � � � �证券简称：好太太 公告编号：2020-046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1,00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华泰证券晟益第20674号（中证500）收益凭证

●挂钩标的：中证小盘500指数（000905.SH）

●委托理财期限：2020年10月26日—2021年4月19日

●履行的审议程序：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00,

000.00万元本金的资金购买安全性高、低风险、流动性好、稳健型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为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盘活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增加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

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为公司营业活动产生的暂时性闲置自有流动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

益率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

天河城证券营

业部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天河城证

券营业部

1,000.00 --

2020.10.26�

-2021.4.19

本金保证型收益

凭证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管理层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了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

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选择了低风险产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

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产品名称：华泰证券晟益第20674号（中证500）收益凭证

（2）挂钩标的：中证小盘500指数（000905.SH）

（3）产品类型：本金保证型收益凭证

（4）签约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投资额度：1,000.00万元

（6）预期年化收益率：确定方式：假设挂钩标的在期初观察日的收盘价格为100（即期初价格），假设本期收益凭

证产品存续期间未发生提前终止事件并存续至期末观察日，期末观察日挂钩标的收盘价格90，期末观察日挂钩标的

收益表现水平=90÷100=90%，小于期末观察日敲出水平（100%），则到期终止收益率（年化）为0.1%；假设挂钩标

的在敲出观察日（逢非交易日顺延）的收益表现水平，挂钩标的收益表现水平（104%）大于对应观察日敲出水平

（102%），则该敲出观察日发生提前终止事件，本期收益凭证产品的提前终止收益率（年化）=6.8%。

（7）收益起算日：2020年10月27日

（8）产品到期日：2021年04月19日

（9）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华泰证券晟益第20674号（中证500）投资对象：在本金保证的前提下挂钩中小盘500指数方式进行投资运作。

（三）风险控制分析

为控制风险，产品种类为金融机构投资风险可控的理财产品，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

理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相关事宜。 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华泰证券（证券代码：601688）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09月30日

资产总额 1,942,329,638.97 1,835,059,368.30

负债净额 471,322,336.49 312,600,238.25

资产净额 1,465,796,194.30 1,516,738,446.37

2019年1-12月 2020年1-9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5,028,874.03 -40,229,966.06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为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盘活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增加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

回报。

截至2020年09月30日，公司的货币资金为40，065.53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的理财产品总额为82,000.00万

元，其中募集资金委托理财为16,000.00万元，自有资金委托理财为66,000.00万元，本次理财金额为1000.00万元，占

2020年09月30日货币比例为2.5%，占目前全部理财产品的1.22%。 根据会计准则，公司委托理财产品根据有无固期限

以及是否保本等实际情况，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其它流动资产或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

益或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确认的会计处理为准）。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理财产品，但仍可能存在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传递风险、

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受到各种风险的影响，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可能会受到波动，理财产品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一）、决策程序的履行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20年05月21日召开

了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00,

000.00万元本金的资金购买安全性高、低风险、流动性好、稳健型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上述事宜，

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参见2020年5月2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的《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4）。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在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好太太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0 20,000.00 196.96 -

2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10,000.00 204.75 -

3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69.82 -

4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0 20,000.00 213.70 -

5 银行理财产品 18,000.00 18,000.00 338.20 -

6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10,000.00 139.46 -

7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10,000.00 106.25 -

8 银行理财产品 13,000.00 13,000.00 175.23 -

9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10,000.00 188.44 -

10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0 20,000.00 147.95 -

11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0 40,000.00 365.00 -

12 券商理财产品 10,000.00 - 未到期 10,000.00

13 券商理财产品 10,000.00 - 未到期 10,000.00

14 券商理财产品 10,000.00 - 未到期 10,000.00

15 券商理财产品 15,000.00 - 未到期 15,000.00

16 券商理财产品 10,000.00 - 未到期 10,000.00

17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 未到期 10,000.00

18 券商理财产品 1,000.00 - 未到期 1,000.00

合计 242,000.00 176,000.00 2145.76 66,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93,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63.4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7.53%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66,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4,000.00

总理财额度 100,000.00

特此公告。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600023� � � �证券简称：浙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0-032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0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莫干山路 511�号梅苑宾馆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9,844,3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88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玮恒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章勤、方志星、韩洪灵、程金华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陈立新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曹路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浙能电力受让锦江环境 25.62%股份并触发要约收购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1,995,557 99.0308 7,848,749 0.969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审议浙能电力受让

锦江环境 25.62%股份并

触发要约收购的议案

801,995,557 99.0308 7,848,749 0.969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股东已回

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芸、任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88188� � � �证券简称：柏楚电子 公告编号：2020-026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周荇持有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7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5%。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所取得的股份，于2020年8月8日解除限售后已上市流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8月25日披露了《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

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1），股东周荇计划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87,500股，竞价交易减持期间为2020年9月15日至2021年3月12日。

截至2020年10月27日，股东周荇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99,447股，减持计划实施数量已经过半。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周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750,000 0.75% IPO前取得：7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一、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周荇 99,447

0.0994

47%

2020/9/15 ～

2020/10/27

集中竞价交易

215.00-262.5

0

24,148,

445.5

650,553

0.650553

%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安排的减持。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公司股东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

减持计划在减持途径及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等方面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17� � � � 证券简称：中再资环 �公告编号：临2020-062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

人中再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再生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53,394,63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85%；本次

质押后，中再生投资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合计为15,701,100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9.41%，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3%。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广东华清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中再生投资、银晟资本（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供销集团北京鑫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05,684,45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0.82%；本次

股份质押后，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262,505,000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37.2%，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8.90%。

公司于2020年10月28日接到股东中再生投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⒈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中再生投资 否 15,701,100 否 否

2020年10月

23日

供销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29.41% 1.13%

自身生产经

营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等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358,891,083 25.84% 230,000,000 230,000,000 64.09% 16.56% 0 0 0 0

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 104,667,052 7.54% 0 0 0 0 0 0 0 0

黑龙江省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99,355,457 7.15% 16,803,900 16,803,900 16.91% 1.21% 0 0 0 0

广东华清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62,549,685 4.50% 0 0 0 0 0 0 0 0

中再生投资 53,394,635 3.85% 0 15,701,100 29.41% 1.13% 0 0 0 0

银晟资本（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16,095,925 1.16% 0 0 0 0 0 0 0 0

供销集团北京鑫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10,730,616 0.77% 0 0 0 0 0 0 0 0

合计 705,684,453 50.82% 246,803,900 262,505,000 37.2% 18.90% 0 0 0 0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41� � � �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20-110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基于对安徽鸿路钢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公

司部分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承诺自2019年11月06日起至2020年05月05日止增持公司股票860万元至1140万

元。（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19

年11月6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上的《关于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7）。

2020年4月28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公司部分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增持计划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2），由于受疫情影响，无法在原约定日期内完成本次增持计划，增持计划实施的截止日期由2020年5月5日延长

至2020年11月5日。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主体已全部完成增持计划。 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增持人 职务

拟增持股份金额

区间（万元）

增持股数（股） 增持金额（元）

增持后占公司持股

比例

王军民 总经理 200-300 159,510 2,001,450 0.0305%

姚洪伟 副总经理 80-100 51,800 801,915 0.0099%

沈晓平 监事会主席 100-120 23,300 1,001,154.40 0.0044%

张玲 会计机构负责人 60-80 17,400 603,553.80 0.0033%

孟凡利 商务技术负责人 100-120 84,200 1,000,717 0.0161%

邓权 决算部负责人 100-120 56,900 1,002,009 0.0109%

沈志远 信息技术负责人 100-120 54,600 1,001,746.2 0.0104%

陈婷婷 结算中心负责人 70-100 22,700 700,862.50 0.0043%

吕庆荣 证券事务代表 50-80 12,300 500,733 0.0023%

合计 860-1140 482,710 8,614,140.90 0.0921%

注：以上主体增持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合计增持8,614,140.90元，已完成上述增持承诺下限860万元。

三 、其他相关说明

1、增持主体承诺：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增持完成后36个

月内不减持其本次增持的公司股份。

2、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的规定。

3、本次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88166�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0-032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均为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股数量为141,528,161股，限售期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12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1月9日（2020年11月8日（周日）非交易日，上市流通日期顺延至下

一交易日2020年11月9日）。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10月12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883号），同意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医药”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1,000,000股，并于2019年11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

完成后总股本为410,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73,035,473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6,964,

527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共

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27名，对应股票数量为141,528,161股，占公司总股本34.52%，将于2020年11月

9日起上市流通。

二、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份完成后，总股本410,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73,035,473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6,964,527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

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博瑞医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博瑞医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

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其所持有的股份承诺如下：

(一)�股份锁定承诺

1、公司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杉智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本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发行人1,785,636股股份（在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

该等股份增加至13,624,613股）。 自发行人完成上述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18年12月10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及自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

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2）本企业通过股份转让方式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钟伟芳处受让发行人892,818股股份（在发行

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6,812,306股）。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

人该部分的股份。

（3）除上述第1项、第2项情形外，本企业持有发行人1,086,216股股份（在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8,287,956股）。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4）若本企业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转让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转让所得将归发行人所

有。

2、公司股东宁波保税区弘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本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发行人297,606股股份（在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

等股份增加至2,270,769股）。 自发行人完成上述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18年12月10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及自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

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2）本企业通过股份转让方式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钟伟芳处受让发行人148,803股股份（在发行

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1,135,384股）。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

人该部分的股份。

（3）除上述第1项、第2项情形外，本企业持有发行人1,272,123股股份（在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9,706,448股）。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4）若本企业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转让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转让所得将归发行人所

有。

3、公司股东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1）本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发行人734,641股股份（在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

等股份增加至5,605,397股）。 自发行人完成上述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18年12月10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及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

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2）本企业通过股份转让方式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钟伟芳处受让发行人115,942股股份（在发行

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884,651股）。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

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

该部分的股份。

（3）除上述第1项、第2项情形外，本企业持有发行人348,079股股份（在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2,655,884股）。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4）若本企业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转让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转让所得将归发行人所

有。

4、公司股东珠海擎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本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发行人9,374股股份（在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

股份增加至71,525股）。自发行人完成上述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18年12月10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及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

该部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2）本企业通过股份转让方式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钟伟芳处受让发行人640股股份（在发行人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4,883股）。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企业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

的股份。

（3）除上述第1项、第2项情形外，本企业持有发行人1,921股股份（在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

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14,657股）。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4）若本企业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转让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转让所得将归发行人所

有。

5、公司股东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承诺：

（1）自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

（2）若本企业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转让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转让所得将归发行人所

有。

6、公司股东南京道兴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苏州德睿亨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高铨创业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广州领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国发天使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国鸿智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市禾裕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南京华泰大健康一

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华泰大健康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久诚华科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龙驹创联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苏州隆门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茗嘉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诺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苏州高新国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梧桐三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天晟泰丰药

业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二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岩壑创投股权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自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

（2）若本企业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转让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转让所得将归发行人所

有。

7、公司股东龚斌、杨健承诺：

（1）自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

（2）若本人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转让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的，转让所得将归发行人所有。

8、公司董事辛洁承诺：

（1）自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所持天津凯利维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份额或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不由天

津凯利维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购本人所持天津凯利维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出资份额。 （天津凯利维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发行人股东中金佳泰的有限合伙人）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任职期间，每年间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得超过本

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五，在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如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承诺应当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遵守上述

规定。

（3）本次发行及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发

行及上市之日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

月。

（4）本人所持天津凯利维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份额或本人间接所持发行人股

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5）如发行人上市时尚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

计年度内，本人不得减持本人所持凯利维盛的出资份额或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6）上述承诺不会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9、公司原监事陈淼承诺：

（1）自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所持南京道兴的出资份额或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不由南京道兴回购本人所持南京道兴的出

资份额。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任职期间，每年间接

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得超过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五，在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

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承诺应当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

期届满后6个月内，遵守上述规定。

（3）如发行人上市时尚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

计年度内，本人不得减持本人所持南京道兴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的出资份额或本人间接持有发行

人股份。

（4）上述承诺不会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二)�持股5%以上主要股东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公司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杉智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保税区弘鹏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证券

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

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2）本企业减持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协议转让方式等。

（3）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每十二个月内转让的发行人股份总

额不超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限制。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4）本企业减持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前，应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果本企业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企业愿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2、公司股东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承诺：

（1）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

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2）本企业减持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每年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发行人上一年

度末总股本的10%，若减持当年发行人出现公积金或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情形，则上一年度末总股本

计算基数要相应进行调整。

（4）本企业减持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果本企业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企业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

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6）如果本企业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自本企业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之日

起6个月不得减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

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博瑞医药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的限售规定。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股东承诺

的要求；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保荐机

构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41,528,161股，占公司总股本34.52%。本次上市流通的均为首

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1月9日

(三)�本次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杉智盛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8,724,875 7.01 8,287,956 20,436,919

2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有

限合伙）

18,612,863 4.54 18,612,863 0

3

宁波保税区弘鹏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3,112,601 3.20 9,706,448 3,406,153

4

南京华泰大健康一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854,146 3.14 12,854,146 0

5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9,145,932 2.23 2,655,884 6,490,048

6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11,624 1.95 8,011,624 0

7

苏州高铨创业投资企业 （有

限合伙）

7,821,481 1.91 7,821,481 0

8

苏州德睿亨风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7,120,731 1.74 7,120,731 0

9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茗嘉一期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74,500 1.70 6,974,500 0

10

苏州龙驹创联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6,358,559 1.55 6,358,559 0

11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二期创

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6,358,559 1.55 6,358,559 0

12

广州领康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5,341,082 1.30 5,341,082 0

13

上海国鸿智言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341,082 1.30 5,341,082 0

14

常州久诚华科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085,779 1.24 5,085,779 0

15

苏州高新国发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4,577,842 1.12 4,577,842 0

16

苏州市禾裕科技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4,349,777 1.06 4,349,777 0

17

苏州隆门医药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471,704 0.85 3,471,704 0

18 西藏天晟泰丰药业有限公司 3,052,047 0.74 3,052,047 0

19 龚斌 2,708,120 0.66 2,708,120 0

20

苏州梧桐三江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670,541 0.65 2,670,541 0

21 杨健 2,670,541 0.65 2,670,541 0

22

上海诺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670,541 0.65 2,670,541 0

23

苏州国发天使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2,542,889 0.62 2,542,889 0

24

深圳市岩壑创投股权投资基

金企业（有限合伙）

1,163,303 0.28 1,163,303 0

25

南京华泰大健康二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9,202 0.22 899,202 0

26

南京道兴投资管理中心 （普

通合伙）

206,303 0.05 206,303 0

27

珠海擎石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91,065 0.022 14,657 76,408

合计 171,937,689 41.94 141,528,161 30,409,528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首发限售股 141,528,161

合计 141,528,161

六、 上网公告附件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002444� � � � � � �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0-085

债券代码：128115� � � � � � � �债券简称：巨星转债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1%

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8日收到控股股东巨星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星控股” ）的通知，巨星控股于2020年10月2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0,000,000股。本次大宗交易的受让方在受让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

其受让的股份。 巨星控股于2018年2月6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4,779,

424股。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有关规定，现将减持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杭州市江干区九堡镇九环路63号4幢A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10月28日

股票简称 巨星科技 股票代码 002444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巨星控股） 2,000 1.86

合 计 2,000 1.8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巨星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48,373.9864 44.99 46,373.9864 43.1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8,373.9864 44.99 46,373.9864 43.13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仇建平

合计持有股份 6,088.4300 5.66 6,088.4300 5.6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22.1075 1.42 1,522.1075 1.42

有限售条件股份 4,566.3225 4,25 4,566.3225 4,25

王玲玲

合计持有股份 1,715.0960 1.60 1,715.0960 1.6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28.7740 0.40 428.7740 0.4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86.3220 1.20 1,286.3220 1.20

合计持有股份 56,177.5124 52.25 54,177.5124 50.3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324.8679 46.80 48,324.8679 44.94

有限售条件股份 5,852.6445 5.45 5,852.6445 5.45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

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